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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聚焦““33··1515””
市消保委发布市消保委发布

20182018年度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年度消费维权典型案例
■记者 项颖 通讯员 张林

又是一年一度的国际消费者权益日。近日，瑞安市消保委发布了2018年消费维权典型案例，并邀请林迎春、潘海静、吴风广、周燕青、周洋君、周若男等多位律师对典型案例

加以评析，帮助消费者辨别消费陷阱，提高维权意识，加强自我保护能力，并警示经营者自律。

据了解，2018年，共接收投诉、举报、咨询件9047起，处置率100%。

【案例简介】5月6日晚，颜女士到

某美发店烫发，过程中发现店方使用的

保质期3年的某牌子烫发剂是2014年

生产的，已过保质期。颜女士质问店方

时，店方称此烫发剂即使过期效果也依

然好。颜女士认为商家将不合格的产

品给消费者使用，已经对自己的身体造

成伤害，要求退款并赔偿，店方不予处

理，颜女士无奈之下向市消保委安阳分

会请求帮助维权。

【处理结果】经市消保委安阳分会

工作人员调查，该店的经营者确实给颜

女士使用了过期的烫发剂并对颜女士

造成损害，最终本案商家承认自身过

失，当场退还烫发费408元并赔偿颜女

士1000元，依法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

权益。

【案例点评】《产品质量法》第三十

五条规定：销售者不得销售国家明令淘

汰并停止销售的产品和失效、变质的产

品；《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一条规

定：消费者因购买、使用商品或者接受

服务受到人身、财产损害的，享有依法

获得赔偿的权利。销售者应确保提供

的产品系合格产品，本案商家给消费者

使用产品前未核对商品的保质期，应属

过失，应对消费者承担赔偿责任。

【案例简介】2017年2月，付先生

在某数码城购买了一台价值3000元

的某品牌触摸屏笔记本电脑。数月

后，该笔记本电脑在使用中经常出现

触摸屏“乱飘”的情况，屏幕保修期为

2年时间，“三包”期内付先生联系了

品牌售后点将该笔记本电脑送修，但

让付先生想不到的，这台笔记本在2

年间因触摸屏幕故障修理过2次，问

题依然没有得到解决。随后，付先生

找到经销商要求退货，而商家的答复

是只能换货，并且还要求付先生支付

折旧费。无奈之下，付先生向市消保

委安阳分会求助。

【处理结果】市消保委安阳分会工

作人员联系了该品牌本地售后点，证

实付先生确实于2017年9月、10月在

该维修点有2次维修记录，检测结果为

“机器触摸屏失灵”。鉴于该笔记本电

脑屏幕仍在“三包”有效期限内，现经2

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用，安阳分会工

作人员要求商家按消费者意愿给予退

货处理。经沟通，商家最终认识到自

身过错，并现场给予退货处理，付先生

最终退回了全额购货款共计3000元。

【案例点评】根据浙江省实施《中

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办

法第二十六条规定：“商品在‘三包’有

效期限内经2次修理仍不能正常使

用、全部修理时间累计超过三十五日，

或者因经营者原因无法提供维修服务

的，经营者应当根据消费者的要求予

以退货或者更换。消费者选择退货

的，应当根据商品的发票价格一次性

退清货款，不得收取折旧费、使用补偿

费等任何费用。”《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第五十六条规定：“经营者有下列情形

之一，除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外，其他

有关法律、法规对处罚机关和处罚方

式有规定的，依照法律、法规的规定执

行；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由市场监

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有关行政部门责

令改正，可以根据情节单处或者并处

警告、没收违法所得、处以违法所得一

倍以上十倍以下的罚款，没有违法所

得的，处以五十万元以下的罚款；情节

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

照：(八)对消费者提出的修理、重作、更

换、退货、补足商品数量、退还货款和

服务费用或者赔偿损失的要求，故意

拖延或者无理拒绝的”。

本案消费者提供的保修单证实产

品仍在“三包”有效期限内，提供的2

张修理单和最后的一次检测单能证实

产品的确经2次维修仍不能正常使用

的情况，所以消费者有权选择退货。

而销售者对消费者提出合理的退货要

求予以拒绝，表示只能换货，而且要求

消费者贴补折旧费，该行为严重损害

了消费者权益。

【案例简介】消费者赵先生在塘下

某4S店购买车辆，质保期截止时间为

2018年11月5日。2018年10月，赵

先生到店更换车轮配件，4S店工作人

员表示因在质保期内本次更换不需要

费用，但以后如需再次更换此处配件，

超过车辆质保期则需另外收费。而赵

先生认为既然是产品质量问题才更换

的配件，那么该配件的质保期应从更

换日起重新计算，而不应随着车辆整

体质保期到期而结束，故向市消保委

塘下分会投诉求助。

【处理结果】市消保委塘下分会调

解人员联系双方进行调查，了解情况

属实。但4S店负责人坚持他们的说

法，而汽车配件（免费索赔的零配件）

单独更换后质保期如何计算缺乏明文

规定。调解人员提出赵先生的情况属

于特殊情况，且该车轮配件对车辆安

全影响较大，而按4S店的说法本次更

换的配件质保期将不到1个月，对消

费者不公平。最终4S店方同意以配

件质保期重新计算质保时间。

【案例点评】浙江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于2017年出台了相关办

法，细化了纠纷处理方式。援引该办

法及其他规定，律师针对质保期内更

换的汽车配件是否重新计算质保期，

予以了肯定。《家用汽车产品修理、更

换、退货责任规定》第18条规定“在家

用汽车产品包修期内，家用汽车产品

出现产品质量问题，消费者凭‘三包’

凭证由修理者免费修理(包括工时费

和材料费)。”以及第27条规定“更换

家用汽车产品后，销售者、生产者应当

向消费者提供新的‘三包’凭证，家用

汽车产品包修期和‘三包’有效期自更

换之日起重新计算。”《浙江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办法》第二十六条第五款中规定：商品

在“三包”有效期限内修理或者部件更

换的，其修理部位或者更换部件自商

品交付消费者之日起重新执行原规定

的包修期；其他部位的包修期应当扣

除维修占用的时间。

市消保委塘下分会提醒消费者在

购买车辆时，着重关注汽车及配件的

质保期，在合理期限内积极主张权利；

同时也呼吁汽车销售方应提供更全面

的售后服务，以此提高企业自身品牌

价值，增强销售者消费信心。

【案例简介】任先生家新房装修时，

于2017年8月份在飞云街道某店购买

了红木地板共花费了4万余元。一年不

到，装修好的地板之间出现起泡蜕皮，

商家修补了2次，问题依然没有完全解

决。任先生要求商家退换地板，商家却

一直拖延不帮其处理。

【处理结果】市消保委飞云分会工

作人员电话联系了消费者，又实地走访

了经营者的店面，核对相关情况，要求

经营者提供进货清单，供货商的营业执

照复印件、产品的外包装标识和产品的

合格证。经调查发现，消费者和经营者

所说的情况基本吻合，但争议点是消费

者要求更换地板，经营者则说只能修复

地板，因涉及金额较大，无法达成协

议。在工作人员的调解下，双方达成协

议：1、由经营者出资对消费者已安装的

地板进行全部返厂修补；2、由经营者出

资5000元作为返厂维修中相关补充费

用；3、如果拆地板时发现是由于消费者

家漏水等原因导致地板起泡蜕皮，经营

者概不负责任。

【案例点评】这是一起典型的装修

投诉案例，因装修具有工序性强等特

性，很多装修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并不能

简单地归结于产品本身质量问题，而装

修技术、自然天气、工序衔接等都可能

是原因。同时，装修是一个漫长的过

程，消费者往往无法及时发现质量问

题，所以问题变得更加复杂。如同本案

例，双方都承认了木板的质量不存在问

题，还都认为是好木板，但木板装修也

是经营者提供服务的一部分，所以经营

者承担了一定的责任。飞云分会工作

人员能够在调解过程中，充分听取双方

的事实和建议，并引导双方积极努力地

解决问题，不仅挽回了消费者的损失也

挽回了经营者的信誉。

【案例简介】消费者林先生在

陶瓷品市场某木材店订购了产品，

首交6万元作为定金。该店工作

人员上门测量后，板材预算需29

万元。林先生觉得价格过高，超出

自己的预算，不想在该店订购产

品。林先生认为双方还未签订合

同，商家应该退还定金，但商家拒

绝退还。于是，林先生向市消保委

锦湖分会投诉，希望相关部门介入

协调。

【处理结果】市消保委锦湖分

会工作人员受理该起申诉之后，立

刻前往该家木材店进行调查。店

家表示，林先生支付定金后，商家

多次上门测量、服务，已花费大量

人工，再说林先生支付的是双方协

定好的定金，本来就不应该退还给

他，商家拒绝退还。

锦湖分会工作人员再次联系

林先生，林先生态度坚决，要求商

家必须退还定金。经工作人员多

次协商，最终达成协议：林先生从

原来支付的6万元中支付1万元给

商家，作为一次性补偿（劳务费、违

约金等），商家退还5万元给林先

生，双方表示满意。

【案例点评】消费者签订协议

时，必须注意签订的是“定金”还是

“订金”。一字之差，谬以千里。所

谓定金，是为担保合同债权的实

现，双方当事人通过书面约定，由

一方当事人向对方预先支付一定

数额的金钱作为担保的方式。《担

保法》明确规定，给付定金的一方

不履行约定的债务的，无权要求返

还定金；收受定金的一方不履行约

定的债务的，应当双倍返还定金。

而“订金”只是一个习惯用语，

而非法律概念。“订金”不具有担保

的功能，一般情况下，交付的订金

视为预付款，在交易成功时，订金

充当货款，在交易失败时，订金应

全额返还，交付订金的一方即使违

约，接受订金一方仍应承担返还订

金的义务。当事人以订金主张定

金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订

金数额应当在合同总价的5‰以

内，双方在签订商品买卖合同后，

订金应及时返还或抵作价款。

相比之下，“订金”在日常消费

活动中更多被使用，但由于法律意

识不高，“定”和“订”常常被混淆。

定金交付容易、要回难，因此，提醒

消费者不要随便向商家交付定金，

要注意消费协议内容，要特别警惕

“定金一律不退”之类的条款，以免

上当受骗。在签协议、交付定金前，

特别要多方面考察清楚商家的信

誉、能力水平。如果商家做出了口

头承诺，在签订协议书时必须将他

们的承诺写进去，书面化以保留证

据，不要因怕麻烦，碍于面子等不写

进协议，给自己的消费带来隐患。

【案例简介】2018年 4月,有

消费者向市消保委上望分会投

诉，称其到上望街道某KTV店消

费时，商家要求不能携带酒水和

零食，并将其自带的酒水、零食全

部收走。消费者觉得这样不合

理，属强制消费者消费，希望相关

部门帮助调解。

【处理结果】经上望分会调解，

商家退还其收走的消费者自带的

酒水、零食，对商家的经营行为，

工作人员告知其行为已侵犯了消

费者享有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

的权利，并要求其在经营活动中

严格遵守《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

相关法律法规。

【案例点评】“禁止自带酒水”

属于娱乐经营者利用其优势地位，

出于搭售酒水商品牟取高额利益

的目的，单方绑定商品服务，自定

价格，迫使消费者违背自身真实意

愿付款，侵害了消费者的自主选择

权和公平交易权，属变相强制消费

者购买其出售的相关商品，违背了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等法律禁止

性规定，属于“霸王条款”。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九条“消费者享有自

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的权利。消

费者有权自主选择提供商品或者

服务的经营者，自主选择商品品

种或者服务方式，自主决定购买

或者不购买任何一种商品、接受

或者不接受任何一项服务。”

《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

益保护法》第十六条“经营者向消

费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依

照本法和其他有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履行义务。经营者和消费者

有约定的，应当按照约定履行义

务，但双方的约定不得违背法律、

法规的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

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恪守社会

公德，诚信经营，保障消费者的合

法权益；不得设定不公平、不合理

的交易条件，不得强制交易。消

费者在自主选择商品或者服务

时，有权进行比较、鉴别和挑选。”

【案例二】

两次修理仍故障，“三包”维权需退款

【案例三】

车辆过了质保期新换配件时间不另算？

【案例四】

新家地板起泡，该换还是修？

【案例六】

娱乐场所禁止自带酒水属霸王条款

【案例五】

“订金”还是“定金”，一字之差谬以千里
【案例一】

坚决对过期产品说“不”


